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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一、 2016 年度监事会日常工作 

2016 年公司监事会共召开五次会议，会议召开和决议情况如下： 

1、2015 年度监事会 

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于 2016年 4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现场召开，公司 3 名

监事全部与会。会议审议通过了《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015 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15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关于前期会计

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关于核销预计负债的议案》、《关于确认公司 2015

年度关联交易并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以及《2016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关于推举宋诗情女士、张维先生为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2015 年度监事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2016 年

4 月 27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2、2016 年第一次监事会 

2016 年 5 月 20 日在公司会议室现场召开 2016 年第一次监事会，应参加表

决的监事 3 人，实际参与表决的监事 3 人，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推举张维

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2016 年第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2016 年 5 月 21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3、2016 年第二次监事会 

公司监事会于 2016 年 7月 25 日~26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2016 年第二次

监事会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 人，实际参与表决的监事 3 人，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2016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4、2016 年第三次监事会 

公司监事会于 2016 年 10 月 21 日~24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2016 年第三

次监事会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 人，实际参与表决的监事 3 人，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5、2016 年第四次监事会 

公司监事会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2016 年第四次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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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 人，实际参与表决的监事 3 人，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2016 年第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2016 年

11 月 26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二、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及监事会成员变更情况 

（1） 2016 年 4 月 28 日，公司工会委员会推举黄瑞娜女士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职工监事,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韩景海先生继续履职至第八届监事会成

立为止。 

（2） 2016 年 5 月 20 日，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张维先生、宋诗情女士为公

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第八届监事会成立，任期三年即 2016 年 5 月 21

日至 2019 年 5 月 20 日。当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监事会，推选张维先生

担任监事会监事长。 

 （3）2016 年 9 月 9 日，公司职工监事黄瑞娜女士因个人原因向监事会提出辞职，

其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黄瑞娜女士将继续履职至公司职工

代表大会推选出新的职工监事为止。 

（4）2016 年 9 月 12 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推举张静女士担任职工监事。 

（5）2016 年 9 月 13 日，因职工代表监事张静女士正在进行离任审计，职工代表大

会决定更换张静女士并推举胡雪华女士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三、监事会履行监督检查义务的情况汇报 

报告期内，监事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开展工作，行使检查监督权利。监事

会就以下情况发表意见： 

1、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有违法违规经营的行为，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公司董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职

责时，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或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2、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其他投资项目和投资资金支出均经过

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和审批程序。 

3、公司 2016 年度各定期报告财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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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和经营成果，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2016 年度审计报告客观、公允。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

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所做的专

项说明。 

4、公司将截至 2015 年 9 月 15 日止应付银行贷款罚息及以前年度累计多计提应

付利息共计 2,380,933.81 元冲销了 2015 年度财务费用利息支出项目，在本报告期

内予以更正计入 2015 年度营业外收入，并对 2015 年度报告进行了更正。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了《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会计差

错更正情况专项说明》，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相关规定，更正后能够

更加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同意

董事会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5、报告期内，公司已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并且有效运行。监事会审

阅了公司编制的《2016 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公司纳入内部控制建设及评价范围

的事项涵盖了公司经营管理的主要方面，不存在重大遗漏；公司内控开展的工作流

程和评价方法是严谨科学的，内控缺陷认定标准既遵照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评价指引》的要求，又切合公司实际，2016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反映了内

部控制情况，监事会将持续关注公司内部控制运行情况。 

6、公司已于 2015 年度执行完毕破产重整程序，根据重整计划将自有酒店及附属

设施、宿舍房产等资产出售给重整投资人联合体成员后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租回

用于继续经营，租赁期限 5年。该关联交易保证了公司酒店业务持续、稳定，租金

价格参考重整计划制定，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 年 4 月 28 日 




